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入室承诺书
尊敬的实验动物中心：
本人___________（姓名） ，学号/工号_____________ ，是_____________学院/单位 的 □教师 □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 □本科生 □其他人员。
导师/课题负责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为保障动物实验的伦理与福利规范，维护实验环境的生物安全与秩序，本人郑重承诺，在进入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开展动物实验期间，严格遵守以下规定：
一、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
严格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广东省及学校颁布的一切与实验动物管理、动物福利和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坚决执行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相关管理办法，绝不开展任何未经学校动物伦理委员会（IACUC）审查批准的实验项目或超出批准范围的实验操作。
二、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中心管理办法
本人已收到、并已仔细阅读、完全理解和同意《华南理工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动物实验违规及处理办法》的全部条款。本人清楚知晓一般违规（Ⅰ级）、严重违规（Ⅱ级）和重大违规（Ⅲ级）的具体行为界定及其对应的处理措施，并同意中心依据该办法对本人任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
三、承诺履行的具体责任
1.规范操作：坚持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实验动物，规范进行抓取、保定、麻醉、手术、镇痛和安乐死等所有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动物的痛苦和应激。
2.信息准确：如实申请门禁权限，真实、准确、及时地登记实验动物信息和使用数量，绝不弄虚作假。
3.维护环境：自觉维护中心内清洁卫生，按规定穿着工作服及防护用品，不携带与实验无关的物品进入屏障环境，实验结束后及时清理台面并整理物品。
4.安全第一：高度重视生物安全，规范处理动物尸体、废弃物和锋利器械，严防动物逃逸、人员伤害和交叉污染。发生任何意外事故或潜在风险立即向中心管理人员报告。
5.爱护公物：爱护中心的仪器设备，按规程操作使用，用后及时登记并恢复原状。如发生故障或损坏，立即上报。
四、责任接受
本人充分理解，一旦违反以上承诺及中心相关规定，愿意无条件接受中心根据动物实验违规及处理办法所作出的一切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书面警告、暂停实验权限、强制培训、通报批评直至永久禁止入内等。若因本人违规行为导致学校或中心遭受经济损失或声誉损害，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和法律责任。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中心与本人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承诺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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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课题负责人确认意见：
本人已向承诺人 ___________（姓名） 说明进入实验动物中心的相关规定及安全注意事项，并确认其已具备开展相关动物实验的资质与能力。本人支持并同意其作出上述承诺，并愿意承担对其督导和管理的责任。
导师/课题负责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